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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周和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飒英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79,659,101.23 123,009,149.95 12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04,268.03 10,520,731.29 -1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224,559.48 9,863,311.07 -1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50,411.80 -65,298,618.79 11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1.20% 减少0.29个百分点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81,756,407.57 1,823,067,627.37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1,679,870.74 982,675,602.71 0.9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119.5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96,970.2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8,316.84

所得税影响额 299,591.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233.98

合计 779,708.55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9,858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和平 境内自然人 50.8% 223,616,225 167,712,168

周文河 境内自然人 1.27% 5,596,561 51,000

彭雄心 境内自然人 0.57% 2,523,037 1,892,277

康树峰 境内自然人 0.27% 1,202,301 901,726

邬雯骞 境内自然人 0.27% 1,180,000 0

周红旗 境内自然人 0.24% 1,038,096 0

李胜华 境内自然人 0.15% 660,273 0

王志勇 境内自然人 0.15% 660,000 0

杜伟 境内自然人 0.15% 641,801 0

张巨成 境内自然人 0.14% 634,500 27,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周和平 55,904,057 人民币普通股 55,904,057

周文河 5,545,561 人民币普通股 5,545,561

邬雯骞 1,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0,000

周红旗 1,038,096 人民币普通股 1,038,096

李胜华 660,273 人民币普通股 660,273

王志勇 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000

杜伟 641,801 人民币普通股 641,801

彭雄心 630,760 人民币普通股 630,760

张巨成 607,5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5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55,908 人民币普通股 555,9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周文河、周红旗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和平之兄弟，周和平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持有本公司50.80％的股份。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18,928.83万元，较上年期末减少27.67%，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公司偿还部

分银行短期借款、购买原材料等原因所致。

2、应付票据期末余额2,174.23万元，较上年期末增加1,210.56万元，增长125.62%，主要是由于公

司对主要原材料供应商采用了应付票据结算方式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219.38万元，较上年期末减少88.23%，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公司支付员

工2012年度考核年薪及支付乐庭电线(工业)惠州有限公司等五家子公司的员工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所致。

（二）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

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收购的乐庭电线(工业)惠州有限公司等五家子公司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

表于本报告期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受合并范围变化的影响，公司2013年一季度利润表和现金流

量表各项目与去年同期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动，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965.9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5,665.00万元,增长127.35%，其中

惠州乐庭电线等五家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79.07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为22.10%，较去年同期下降13.66%，其中乐庭电线(工业)惠州有

限公司等五家子公司的毛利率为11.23%，剔除合并范围变动的影响，公司产品毛利率为33.27%，较去

年同期下降2.49%。

3、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分别为2,653万元、1,957.7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0.58%和

67.17%，主要原因是合并范围变动的影响。

受以上综合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955.5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39%；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900.4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41%。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7,364.90万元，增长112.79%，剔除合并范围变

动的影响,主要是由于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原材料采购支出减少所致。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411.97万元，下降268.91%，主要是由于去年

同期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方案收到投资款1,944.73万元以及本报告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

期增加1,900万元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2012年9月，公司实施重大资产购买事项，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沃尔贸易有限公司以现金支付的

方式，收购乐庭电线工业（惠州）有限公司、惠州乐庭电子线缆有限公司、乐庭电线（重庆）有限公

司、大连乐庭电线工业有限公司、乐庭国际有限公司（LTK� International� Limited）五家公司的100%股

权。2012年12月31日，实施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项目的交割，并于当日向乐庭电线有限公司支付了收

购价款4328万美元（按交割日当天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2855�计算，折合人民币约27,203.64万元）。

截止到2013年1月香港沃尔贸易收购的五家公司资产产权已全部过户， 收购总价款4,328万美元。重

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及系列文件详见刊登于2012年9月14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的系列公告。

（二）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对高管及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及业务骨干人员实施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2012年3月，首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完成。2012年6月8日，公司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情况，公司需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所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数量为833.4万份，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0.50元；预留股票期权由50万份调整为75万份。

2013年2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

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向81名激励对象授予75万份预留股票期权，授予价格8.67元。2013年3

月8日，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完成，在授予登记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无法提供证

券账户，最终授予激励对象由81名调整为80名，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由75万份调整为74.2万份。

201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与《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相关规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解锁/行权相关事宜。本次股权激励157名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并

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84,250股，可申请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91.0625万份，行权时间为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起至2014年2月14日止。

（三）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1、2013年1月5日，公司与广东五华一建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协议，公司将深圳

市沃尔核材工业项目三期工程建设承包给广东五华一建工程有限公司，协议总金额为7,500万元，工

程施工总工期暂定为18个月。

2、2013年3月1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沃尔法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沃尔法” ）

与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武清区国土资源分局（以下简称“武清分局” ）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TJ10182013024” 的《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工业建设类），天津沃尔法受让武清

分局出让的宗地编号为“津武（挂）G2010-096号” 的土地，合同总金额人民币1,520万元。该合同项

下的地块经竞拍取得，具体详见公司于2012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2-071号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周和平

公司实际控制

人周和平作为

公司第一大股

东及实际控制

人期间，不设

立从事与沃尔

核材有相同或

类似业务的公

司。

2007年04月23

日

无

报告期内，未

有违反承诺的

情况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周和平、陈莉

（离任）、康树

峰、彭雄心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所持

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在前述

承诺期限届满

后，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

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

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辞去上

述职务后六个

月内，不转让

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2007年04月23

日

无

报告期内，未

有违反承诺的

情况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无

解决方式 无

承诺的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情况。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 至 30%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458.23 至 3195.70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458.2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综合分析公司营业收入、成本、费用增长趋势，预

计2013年1-6月份经营业绩有所增长，增长幅度不

超过30%。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六、证券投资情况

不适用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和平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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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

4月15日（星期一）以专人送达、传真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7名董事。会议于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

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周和平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和平先生、王宏晖女士、康树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王小华、华国兴、戴源水、周明、董志敏、郭守远、唐建科、秦荣勤、张明

忠、唐览迅、谢水红、刘庶民、刘孙海、刘炜、韦伟、郑光兵、万聂文、赵源、杜长兴、许江涛共20人因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五章（八）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以及

“第九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将原激励对象王小华、华国兴、戴源水、周明、董

志敏、郭守远、唐建科、秦荣勤、张明忠、唐览迅、谢水红、刘庶民、刘孙海、刘炜、韦伟、郑光兵、万聂文、

赵源、杜长兴、许江涛共20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

法办理注销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限制性股票合计为316,500股将由公司按照5.013元/股

的价格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于2012年2月7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事宜，包括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以

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九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就决定实

施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合法授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和平先生、王宏晖女士、康树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王小华、华国兴、戴源水、周明、董志敏、郭守远、唐建科、

秦荣勤、张明忠、唐览迅、谢水红、刘庶民、刘孙海、刘炜、韦伟、郑光兵、万聂文、赵源、杜长兴、许江涛共

20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可

行权的激励对象由177名调整为157名，对应的股票期权69.15万份予以注销，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调整为764.25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和平先生、王宏晖女士、康树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同意公司按相关规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相关事宜，本次可申请解锁并

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84,250股，占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20%。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和平先生、王宏晖女士、康树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股权激励157名激励对象自本次董事会公告之日起至

2014年2月14日止可行权股票期权191.0625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四川雅安地震灾区捐赠富社电线的议案》。

鉴于目前四川雅安地震灾区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公司希望灾区学校重建过程中能够使用安全环

保的产品，公司董事会决定向四川雅安地震灾区捐赠价值人民币100万元公司产品———无卤阻燃绿色

环保富社牌电线，用于支持四川雅安地震灾区学校的灾后重建工作，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后续

捐赠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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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4

月15日（星期一）以专人送达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3名监事。会议于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在公司

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雄心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激励对象王小华、华国兴、戴

源水、周明、董志敏、郭守远、唐建科、秦荣勤、张明忠、唐览迅、谢水红、刘庶民、刘孙海、刘炜、韦伟、郑

光兵、万聂文、赵源、杜长兴、许江涛共20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五章（八）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

“第九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将上述2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316,50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5.013元/股。本次调整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王小华、华国兴、戴源水、周明、董志敏、郭

守远、唐建科、秦荣勤、张明忠、唐览迅、谢水红、刘庶民、刘孙海、刘炜、韦伟、郑光兵、万聂文、赵源、杜

长兴、许江涛共20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相关人员不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条件，同意公司取消上

述人员相关股票期权，并办理注销手续。

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

为：公司157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

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五、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

后认为：公司157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的行权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行权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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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1、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于2011年7月15日分别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该计划拟授予的权益总数1000万份，其中限

制性股票300万，股票期权700万，其中预留期权50万份；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A股普通股；标

的股票占该计划签署日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3.44%；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7.57元，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为15.80元。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2012年1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

3、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于2012年1月17日发出了召开公司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它事项。2012年2月7日，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

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它事项，公司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4、公司于2012年2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及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

案》，并于当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对公司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由于原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

离职、岗位变动、自动放弃等原因，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由206名变更为187名，公司限制性股票总额由300万股调整为266万股，股票期权总

额由700万份（含预留期权50万份）调整为625.6万份（含预留期权50万份）。公司董事会认为股权激励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2012年2月14日为授予日。

5、公司于2012年3月9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公司在向股权激励对象确

认缴款过程中，10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自动放弃了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相应放弃

限制性股票9.1万股和股票期权20万份。鉴于以上原因，公司本次股权激励授予对象人数从187人调整

为177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266万股调整为256.9万股，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由575.6万份

（不含预留期权50万份）调整为555.6万份（不含预留期权50万份）。公司首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上市日期为2012年3月13日。

6、2012年6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29,345.5345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向新老股东派现人民币

14,672,767.2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9,345.5345万股为基数，每10股转

增5股，资本公积金余额结转以后年度。 鉴于上述利润分配情况，公司需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所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为833.4万份，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0.50元；尚未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由50万份调整为75万份。

7、2013年4月25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王小华、华国兴、戴源水、周明、董志敏、郭守远、唐建科、秦荣

勤、张明忠、唐览迅、谢水红、刘庶民、刘孙海、刘炜、韦伟、郑光兵、万聂文、赵源、杜长兴、许江涛共20人

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中“第五章（八）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第九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的相关规

定，公司决定将原激励对象王小华、华国兴、戴源水、周明、董志敏、郭守远、唐建科、秦荣勤、张明忠、唐

览迅、谢水红、刘庶民、刘孙海、刘炜、韦伟、郑光兵、万聂文、赵源、杜长兴、许江涛共20人持有的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注销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及调整依据

（一）调整依据

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五

章（八）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相关规定，“若授予日后公司发生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

等改变激励对象获授之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情况， 公司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及基于获授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其他沃尔核材A股股票进行回购”

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确定201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93,455,34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2011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2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2年6月1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份于2012年6月1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二）回购数量

因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93,455,34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5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因此，回购人员名单及数量如下表：

序号 回购人员姓名

原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调整后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回购数量（股）

1 王小华 13,000 19,500 19,500

2 华国兴 17,000 25,500 25,500

3 戴源水 7,000 10,500 10,500

4 周明 8,000 12,000 12,000

5 董志敏 9,000 13,500 13,500

6 郭守远 9,000 13,500 13,500

7 唐建科 14,000 21,000 21,000

8 秦荣勤 9,000 13,500 13,500

9 张明忠 9,000 13,500 13,500

10 唐览迅 8,000 12,000 12,000

11 谢水红 7,000 10,500 10,500

12 刘庶民 11,000 16,500 16,500

13 刘孙海 11,000 16,500 16,500

14 刘炜 10,000 15,000 15,000

15 韦伟 11,000 16,500 16,500

16 郑光兵 11,000 16,500 16,500

17 万聂文 5,000 7,500 7,500

18 赵源 20,000 30,000 30,000

19 杜长兴 10,000 15,000 15,000

20 许江涛 12,000 18,000 18,000

合计 211,000 316,500 316,500

(三)回购价格

因公司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5.013元/股，其中属于股权激励人

员的股利由公司选择自行派发。

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五章

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的相关规定：“公司于回购日向相关激励对象支付由于公司派息而产生的由公

司以应付股利形式代管的现金股利。”

公司将于回购日向20名激励对象共计316,500股限制性股票发放现金股利15,825元（含税）。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依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发表意见如下：

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五

章（八）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第九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王小华、华国兴、戴源水、周明、董志敏、郭守远、唐建科、秦荣勤、张明忠、唐览迅、谢水红、刘庶

民、刘孙海、刘炜、韦伟、郑光兵、万聂文、赵源、杜长兴、许江涛共20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我们

同意由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如因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在被注销前

公司实施了2012年权益分派工作，则其回购价格及股份数量依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流程合规，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的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激励对象王小华、华国兴、戴

源水、周明、董志敏、郭守远、唐建科、秦荣勤、张明忠、唐览迅、谢水红、刘庶民、刘孙海、刘炜、韦伟、郑

光兵、万聂文、赵源、杜长兴、许江涛共20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五章（八）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

“第九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将上述2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316,500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5.013元/股。本次调整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五、 华商律师事务所就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销的

限制性股票已取得董事会审议通过，尚待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

六、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74,483,421 39.64 -316,500 174,166,921 39.60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3,853,500 0.88 -316,500 3,537,000 0.80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股份 170,629,921 38.76 170,629,921 38.8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65,699,596 60.36 265,699,596 60.40

1、人民币普通股 265,699,596 60.36 265,699,596 60.4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440,183,017 100.00 -316,500 439,866,517 100.00

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八、其他事项

根据公司于2012年2月7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事宜，包括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以

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九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就决定实

施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合法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授权，办理上述回购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等各项

必须事宜。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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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

及数量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

及数量调整的议案》， 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20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第一

期行权条件，需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数量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1年7月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2012年1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

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

议。

3、2012年2月7日，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深圳市沃尔

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股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4、公司于2012年2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并于当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对公司调整后的187名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股权激励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确定2012年2月14日为授予日。

5、公司于2012年3月9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公司在向股权激励对象确认

缴款过程中，10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自动放弃了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相应放弃限制

性股票9.1万股和股票期权20万份。鉴于以上原因，公司本次股权激励授予对象人数从187人调整为177

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266万股调整为256.9万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由575.6万份（不含预

留期权50万份）调整为555.6万份（不含预留期权50万份）。公司首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

为2012年3月13日。

6、根据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2年6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调整后

公司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833.4万份，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0.50元；尚未授予的

预留股票期权由50万份调整为75万份。

7、2013年2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向81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

75万份。

二、本次调整情况

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王小华、华国兴、戴源水、周明、董志敏、郭守远、唐建

科、秦荣勤、张明忠、唐览迅、谢水红、刘庶民、刘孙海、刘炜、韦伟、郑光兵、万聂文、赵源、杜长兴、许江涛

共20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故需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

象和数量进行调整，激励对象由177名调整为157名，对应的股票期权69.15万份予以注销，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数量调整为764.25万份。调整后激励对象名单见附件。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进行调整，并对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办理注

销手续。调整后的激励对象由177名调整为157名，对应的股票期权69.15万份予以注销，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调整为764.25万份。

调整后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

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四、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王小华、华国兴、戴源水、周明、董志敏、郭守

远、唐建科、秦荣勤、张明忠、唐览迅、谢水红、刘庶民、刘孙海、刘炜、韦伟、郑光兵、万聂文、赵源、杜长兴、

许江涛共20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相关人员不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条件，同意公司取消上述人员相关

股票期权，并办理注销手续。

五、华商律师事务所就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公司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数量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备忘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

关规定，并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6日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对象名单

总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

（万股）

第一期可行权数量

（万份）

1 王宏晖 董事、总经理 46.5 11.625

2 康树峰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39 9.75

3 向克双 副总经理 34.5 8.625

4 马葵 财务总监 15 3.75

5 王占君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10.5 2.625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152人） 618.75 154.6875

合计 764.25 191.0625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

（万份）

第一期可行权数量

（万份）

1 吴志勇 总经办经理 3.3 0.825

2 俞飞 内审部高级经理 5.7 1.425

3 谢中华 财务中心高级经理 5.4 1.35

4 赵飒英 财务中心主管 3.45 0.8625

5 黄璐璐 财务中心主管 4.05 1.0125

6 武良 财务中心主管 2.7 0.675

7 冯敬 财务中心主管 3.3 0.825

8 蔡晓芳 财务中心主管 2.55 0.6375

9 吴学彬 财务中心主任会计 1.5 0.375

10 陈锦龙 研发中心经理 4.05 1.0125

11 田立 研发中心高工 5.55 1.3875

12 张维波 研发中心工程师 4.95 1.2375

13 饶喜梅 研发中心主管 3 0.75

14 张强 研发中心工程师 2.85 0.7125

15 冯雪雁 研发中心工程师 3 0.75

16 邢福发 研发中心工程师 2.4 0.6

17 汪家伟 研发中心工程师 2.4 0.6

18 张增果 研发中心工程师 2.7 0.675

19 刘卫东 研发中心工程师 2.4 0.6

20 曹小金 研发中心工程师 2.1 0.525

21 向荣 研发中心工程师 3.15 0.7875

22 周国华 信息中心经理 4.35 1.0875

23 王荣堡 信息中心主管 3.9 0.975

24 陈丽微 信息中心工程师 2.55 0.6375

25 赵金花 品质中心经理 4.2 1.05

26 唐华生 品质中心工程师 2.1 0.525

27 张兴 采购中心主管 2.7 0.675

28 何明 采购中心工程师 1.95 0.4875

29 晏双龙 营销中心总监 10.95 2.7375

30 钟鸣 营销中心高级经理 5.1 1.275

31 左礼明 营销中心高级经理 5.1 1.275

32 谢利军 营销中心主管 2.1 0.525

33 王伟雁 营销中心主管 3 0.75

34 徐静 营销中心主管 3.6 0.9

35 李小华 营销中心主管 2.25 0.5625

36 赵丽丽 营销中心主管 2.4 0.6

37 和淑慧 人力行政中心总监 15.15 3.7875

38 刘晓茹 人力资源部经理 5.1 1.275

39 李慧 人力资源部主管 3 0.75

40 张荔 行政部经理 5.25 1.3125

41 王玲 行政部主管 3 0.75

42 欧小云 行政部主管 3.45 0.8625

43 楚文亮 行政部主管 2.55 0.6375

44 耿菡 行政部主管 3.6 0.9

45 周文河 基建部总监 11.1 2.775

46 钟金城 基建部经理 4.5 1.125

47 胡西林 外派财务负责人 5.4 1.35

48 潘锐 外派财务负责人 3.75 0.9375

49 王宏海 设备管理部经理 4.05 1.0125

50 林元肖 设备管理部主管 2.7 0.675

51 欧阳波 设备管理部工程师 3.15 0.7875

52 王建伟 设备管理部工程师 3.45 0.8625

53 宋大春 电子事业部副总经理 30.15 7.5375

54 肖扬华 电子事业部经理 7.2 1.8

55 占纯义 电子事业部主管 3.3 0.825

56 王汝飞 电子事业部主管 3 0.75

57 王安 电子事业部主管 3.6 0.9

58 任玉德 电子事业部经理 5.55 1.3875

59 蔡茂松 电子事业部主管 4.8 1.2

60 黄喜随 电子事业部主管 5.1 1.275

61 石兴亮 电子事业部主管 3.75 0.9375

62 高志成 电子事业部主管 3 0.75

63 余增峰 电子事业部主管 2.55 0.6375

64 王永军 电子事业部主管 3.9 0.975

65 陈晓刚 电子事业部主管 3.3 0.825

66 赵草环 电子事业部主管 4.2 1.05

67 吴辉 电子事业部主管 3.75 0.9375

98 范松林 电子事业部工程师 3.3 0.825

69 朱新 电子事业部主管 3 0.75

70 刘鸿洋 电子事业部主管 2.55 0.6375

71 龙玉克 电子事业部工程师 3.45 0.8625

72 陶祖强 电子事业部经理 5.7 1.425

73 张青 电子事业部主管 3.6 0.9

74 史朝阳 电子事业部主管 3 0.75

75 王博 电子事业部主管 2.85 0.7125

76 邵碧波 电子事业部主管 3.45 0.8625

77 刘占理 电子事业部工程师 3.6 0.9

78 张帆 电子事业部经理 5.85 1.4625

79 康春 电子事业部主管 3.6 0.9

80 严明 电子事业部主管 3.6 0.9

81 曹宝蕾 电子事业部主管 3 0.75

82 彭建刚 电子事业部经理 4.35 1.0875

83 廖德生 电子事业部主管 3.15 0.7875

84 彭惠兵 电子事业部经理 4.5 1.125

85 张冯 电子事业部主管 4.05 1.0125

86 宋宝彩 电子事业部主管 2.4 0.6

87 胡平 电力事业部总经理 31.35 7.8375

88 高玉峰 电力事业部经理 5.7 1.425

89 刘文 电力事业部主管 3.9 0.975

90 李之明 电力事业部主管 3.75 0.9375

91 邝金明 电力事业部主管 3 0.75

92 齐志全 电力事业部主管 2.85 0.7125

93 张宇 电力事业部工程师 3.45 0.8625

94 李海波 电力事业部主管 3.9 0.975

95 高承华 电力事业部经理 11.25 2.8125

96 单学民 电力事业部经理 4.95 1.2375

97 胡习富 电力事业部主管 3 0.75

98 刘惠清 电力事业部工程师 3.6 0.9

99 秦克良 电力事业部工程师 3 0.75

100 李海明 特橡事业部工程师 3.15 0.7875

101 江靖 子公司高级经理 7.35 1.8375

102 许月奖 子公司主管 3.9 0.975

103 汪付林 子公司主管 2.85 0.7125

104 仝志红 子公司高级经理 3.6 0.9

105 于欣 子公司高级经理 3.6 0.9

106 史宇正 子公司总经理 7.35 1.8375

107 唐佳林 子公司副总经理 6.45 1.6125

108 张力 子公司副总经理 6.3 1.575

109 徐明 子公司经理 3.15 0.7875

110 梅海兵 子公司经理 3.15 0.7875

111 张丽舫 子公司经理 3 0.75

112 张萌芽 子公司副总经理 5.85 1.4625

113 侯圣君 子公司经理 2.85 0.7125

114 梁劲棡 子公司经理 3 0.75

115 张巨成 大客户部副总监 5.7 1.425

116 李云建 大客户部经理 1.5 0.375

117 段炜 大客户部经理 1.8 0.45

118 黄宏坤 分公司经理 3.45 0.8625

119 陈善君 分公司经理 3.9 0.975

120 吴燕敏 分公司主管 2.25 0.5625

121 邱丽婷 分公司主管 1.65 0.4125

122 张平君 分公司经理 3.45 0.8625

123 梁春红 分公司经理 3.6 0.9

124 王琳 分公司主管 1.65 0.4125

125 郭阳希 分公司经理 3.75 0.9375

126 马丽娜 分公司主管 2.1 0.525

127 王丽娜 分公司经理 3.9 0.975

128 刘敬沙 分公司主管 2.4 0.6

129 翟会东 分公司主管 1.95 0.4875

130 李菁 分公司经理 3.45 0.8625

131 石磊 分公司经理 3.45 0.8625

132 张智 分公司主管 2.1 0.525

133 于秀梅 分公司经理 3.45 0.8625

134 王冲 分公司主管 1.95 0.4875

135 李艳辉 分公司经理 3.6 0.9

136 杨亚红 分公司主管 1.8 0.45

137 吴刚 分公司经理 3.3 0.825

138 袁熙 分公司经理 3.45 0.8625

139 陈磊 分公司主管 1.5 0.375

140 陈欢 分公司主管 2.1 0.525

141 谢秩文 分公司主管 2.55 0.6375

142 姚源顺 分公司经理 3.9 0.975

143 朱瑞芳 分公司主管 1.95 0.4875

144 张春梅 分公司主管 1.65 0.4125

145 姚健 分公司经理 3.9 0.975

146 戴赛辉 分公司主管 1.65 0.4125

147 李志兴 分公司经理 4.05 1.0125

148 雷丹 分公司主管 1.8 0.45

149 李银柱 分公司经理 3.9 0.975

150 张辉 分公司主管 2.55 0.6375

151 顾霞 子公司经理 3 0.75

152 张丽 子公司经理 3.3 0.825

(下转B174版)


